
  总 编 号_______  受理日期_________  学科名称______________ 

 

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 

申     请     表 

 
 

项目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  请  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所在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邮政编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留学国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

一九九八年制



 

 

填 表 说 明 

 

一． 申请表所列项目必须实事求是，逐项认真

填写，表达明确，字迹工整，最好用计算

机排版打印。 

二． 申请表有关栏目填写不下时可附纸填写，

但申请表及附件总页数不得超过 30页。 

三． 附件要求：1. 博士学位证书；2. 留学回国

证明；3. 获奖证书；4. 两篇代表性论文（或

摘要）; 5. 其他。 附件一律用复印件。 

四． 申请表一式四份，主管部门留一份备案，

三份送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（北京海淀区

学院路 15号，邮编 10083）。 

五． 纸张大小：B5复印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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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． 简表 

姓名  性别  出生日期  留学国别  

从事专业  专业技术职务  出国时间  

最高学位  学位授予国别  回国时间  

 邮政编码  

 

申 

请 

人 现居住地详

细地址 电话  传真  

单位名称  主管部门  

通讯地址  

电话号码  传真  

工 

作 

单 

位 开户银行  帐号  

起止时间 学术团体名称 职务 

   

   

主 

要 

学 

术 

兼 

职 
   

项目名称  

研究类别 基础（）应用（）开发（） 申请金额 万元 

 

 

 

 

 

 

研 

究 

项 

目 

摘 

要 

内容，意义和预期成果（限 300 字以内） 

申请者以前有无获得启动基金的资助 有（ ），批准时间       年    月 无（ 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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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． 项目立论依据 

研究项目所涉及科学领域、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、存在的主要问题，本课题的学

术思想及意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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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． 项目研究方案 

1 研究目标、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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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拟采取的研究方法、技术路线、实验方案及可行性分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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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． 研究基础 

1 与本项目有关的研究工作积累和已取得的研究工作成绩 

2 已具备的实验条件，尚缺少的实验条件和拟解决的途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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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申请者学历 (自大学开始) 和研究工作简历、近期已发表与本项目有关的主要

论著目录和获得学术奖励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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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． 经费预算 

序号 经 费 用 途 金额 （万元）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合计   

 

六． 推荐意见 

1 我驻外使领馆教育参赞推荐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参赞签章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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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工作单位负责人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单位盖章           负责人签章            职务       年      月 

3  主管部门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单位盖章           负责人签章            职务       年     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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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． 专家评审意见 

专家评语及是否同意资助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专家代表盖章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 

 

八． 审批意见 

教育部审批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领导盖章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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